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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生產模式」及第 13 項的「因應氣候變遷及

其影響」。

三、雙邊資金合作推動情形

我國與友邦或友好國家，透過雙邊合作辦

理促進公、私部門之貸款或投資開發計畫，進

而協助當地經濟社會穩健、持續成長，同時建

構社會及產業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，涵蓋經濟

基礎建設與服務、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及生產

部門領域。

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領域方面，以公共基

礎建設、微額貸款及微小中型企業轉融資等

計畫作為工具，協助受援國建立可持續發展、

具備氣候韌性的經濟模式。社會基礎建設與服

務領域方面，以教育設施、環境保護等計畫為

工具，協助受援國開發人力資源、改善環境及

公共衛生條件。除針對災害進行援助及災後重

建外，計畫設計也將考量氣候變遷對受援助國

的長期衝擊。生產部門領域方面，以農企業及

區域性農業計畫為工具，協助受援國之生產部

門，包括農、林、漁、牧及工業部門，提升生

產效率並因應氣候變遷衝擊。

四、雙邊氣候資金合作成果案例：

　　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

馬紹爾群島為位於北太平洋的島嶼國家。

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，達 90%以

上，太陽能僅占其供給來源 1%。因此馬紹

爾政府於 2015 年制定國家能源與行動計劃

(National Energy Policy and Energy Action 

Plan)，預期於 2020 年前達到再生能源發電

量占全國總發電量 20%，提升家戶能源效率

至少 50%，並提升政府機構能源效率至少 

75%。

2016 年，馬紹爾政府與我國簽約，由我

國提供貸款給與馬紹爾財政部，再轉貸予馬紹

爾開發銀行 (MIDB)對有意改善能源使用之家

戶提供貸款資金。計畫內容共有兩項目，分別

為替換家戶耗能家電設備與燈具，以及裝設

家戶太陽能系統。本計畫執行單位為馬紹爾

電力公司 (MEC)，負責協助申貸戶進行能源稽

查 (energy audit)，提供能源改善建議。馬紹

爾國家能源辦公室則負責計畫總協調。如圖 

7.2.1-1及圖 7.2.1-2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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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.2.1-1、國合會在馬紹爾群島執行之「馬紹
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」，計畫人員舉
辦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

圖 7.2.1-2、國合會在馬紹爾群島執
行之「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
源計畫」，馬紹爾電力公司赴民眾家
中進行電力稽查


